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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905室  
姚松炎議員  
 
姚議員：  
 

《 2017 年撥款條例草案》  
有關邀請議員和政府當局就修正案提出意見的安排  

 
 閣下於2017年 5月1日就上述安排致立法會主席的函件收悉。
主席囑咐我代他作覆。  
 

主席察悉，秘書處已於 2017年 4月 27日致函閣下，詳細解釋
有關情況，包括秘書處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會因應議員或政府
當局的要求而彈性處理，務求使各方能盡快就修正案提出意見，
讓主席可一併考慮，並及時作出裁決。請閣下注意，秘書處處理議員
對其他法案提出的修正案 (與撥款條例草案的修正案一樣，預告期為
7整天 )，以及議員對附屬法例或政府擬議決議案提出的修訂 (預告期
只有 5整天 )，亦採取相若安排。  

 
主席認為，鑒於處理上述修訂涉及的工作程序非常緊迫，為讓

立法會能及時審議有關事宜，希望各方能諒解和配合有關安排。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副本送：  立法會主席  
 其他所有立法會議員  
 秘書長  
  
2017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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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區  
立法會道1號  
立法會綜合大樓905室  
姚松炎議員  
 
 
姚議員：  
 

《 2017 年撥款條例草案》  
有關邀請議員回應政府當局對修正案的意見的安排  

 
  閣下於 2017年 4月 21日致立法會秘書長的函件收悉 (附錄 )。
閣下在函件中表示，秘書處於4月20日下午5時56分致函要求閣下就
上述政府當局的意見，於 4月 21日上午 10時前向秘書處提交書面
回應，閣下認為要在 “非正常辦公時間的不足 20小時內 ”作書面
回應，安排極不合理，而在該限期前，閣下只獲發政府當局意見的

英文本，亦有違“本會語文運用的慣常安排”。秘書長囑咐我代他作覆。 
 
2. 今 年 就 撥 款 條 例 草 案 提 交 修 正 案 的 截 止 期 限 屆 滿 時

(即 4月 13日午夜 12時 )，秘書處共收到 20位議員合共 745項修正案
(包括閣下的1項修正案 )。正如閣下所知，立法會須於4月26日的會議
上審議該條例草案及其修正案。換言之，秘書處必須在 12天之內
(包括星期六、星期日及復活節假期共 6天 )完成處理所有修正案，
並協助立法會主席就修正案作出裁決。事實上，秘書處必須超時

工作，在非辦公時間內處理該些修正案，才能趕及讓立法會在4月26 日
的會議上審議有關項目。  
 
3. 以下臚列秘書處處理有關修正案的工作情況，以助閣下了解

當中的工作程序既涉及有關各方，亦非常緊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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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為確保有關各方均有機會就修正案提出意見供主席

參考，按一貫做法，秘書處於 4月 10日起陸續收到
議員提出的修正案後，已盡快將修正案轉交政府

當局，並要求當局在緊迫的時間內 (不多於 1天 )書面
回應有關修正案。單在截止日當晚 8時至午夜 12時，
秘書處便收到 590項修正案，隨即於4月 14日 (復活節
假期首天 )將該等修正案轉交政府當局，並請當局
於 4月 18日 (即 4天 復 活 節 假 期 後 的首 個 工 作 天 )
中午前，將其對修正案的書面意見交予秘書處。與此

同時，秘書處須逐一整理修正案的內容及目的，

以協助主席就修正案作出裁決；  
 

(ii) 於 4月 20日下午 5時 20分收到政府當局對所有修正案
的整體書面意見英文本，隨即將該意見電郵予 20位
議 員 (秘 書 處 於 當 天 下 午 5時 56分 向 閣 下 發 出
該 意 見 ) ， 並 請 議 員 ( 包 括 閣 下 ) 於 4 月 21 日
上午 10時前，將其對政府當局意見的書面回應送交
秘書處。秘書處同時亦致電提醒該等議員的助理

注意有關請求；  
 

(iii) 於 4月 20日下午約 6時收到第一份議員對政府當局
意見的書面回應，並於翌日上午9時30分之前，收到
另外 9位議員 (包括閣下 )的書面回應；當天上午 10時
之後至下午6時，再收到另外4位議員的書面回應；  

 
(iv) 於 4月 21日 中 午 12時 收 到 政 府 當 局 書 面 意 見 的

中文本，隨即將之電郵予20位議員；  
 

(v) 主席於 4月 24日上午 10時 25分向所有議員發出裁決
(中英文本 )；秘書處於當天下午告知所有議員獲批准
的修正案 (中英文本 )；  

 
(vi) 於 4月 25日向所有議員發出辯論及表決安排 (中英

文本 )和辯論時間編配列表；及  
 

(vii) 於4月26日會議開始前，向議員提供相關的會議講稿
(中英文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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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就上述工作程序，請閣下注意︰  
 

有關議員提交書面回應的安排  
 
(i) 鑒於處理修正案的時間非常緊迫，加上近年議員就

撥款條例草案提出大量修正案，涉及的工作尤其
浩繁，一如上文第 3段 (ii)項所述，秘書處往往須要
請求議員在較緊迫的時間內 (如數小時至不多於
1天 )，就政府當局對修正案的意見提交書面回應，以
便主席能公平考慮各方意見，並及時作出裁決；  

 
(ii) 就今次安排，有兩位議員 (不包括閣下 )曾向秘書處

表示，需要較多時間準備其書面回應而未能趕及在
限期前提交。秘書處已按一貫做法彈性處理，即使
限期已過，但在切實可行的情況下，仍會等待該等
議員的書面回應。若閣下提出同樣要求，秘書處定當
盡力協助；  

 
文件語文版本的慣常安排  
 
(iii) 按照一貫做法，為利便議員可盡快回應政府當局對

修正案的書面意見，秘書處收到該意見後，不論中文
或英文本，都會盡快轉交議員參閱。此安排實屬方便
議員工作的靈活措施，並無違反閣下所指的 “本會
語文運用的慣常安排 ”；及  

 
(iv) 正如上文第 3段所示，即使在緊迫的工作序程中，

秘書處都會盡量為有關文件備妥中英文本，以利便
議員處理有關事宜。  
 

5. 希望閣下明白，在符合《議事規則》及一貫做法的前提下，
秘書處一直以中立客觀的態度盡力處理修正案，務求能及時完成
處理各項修正案並備妥相關文件，供立法會審議。要達到此目的，
實有賴有關各方 (包括議員 )的諒解和配合。  
 

 
立法會秘書  

 
 
 
 
 

(衛碧瑤代行 ) 
 
 
副本送：  立法會主席  
 其他所有立法會議員  
 秘書長  
 
2017年4月27日  

 






